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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聯絡中心 
112 年第 2 次工作小組委員諮詢會議紀錄 

會議時間：112 年 9 月 15 日(星期五)下午 3 時整 
會議地點：國立中興大學行政大樓第三會議室 
主 持 人：楊靜瑩學務長兼召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林宛宜 
出列席人員：如簽到冊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貳、 工作報告 

一、 歡迎新任委員：中國醫藥大學林孟亮學務長（接任馬維芬學務長）。 

二、 年度「中區大專校院學務參訪活動」已於 3 月 24 日辦理完竣，除柯

學務長專題分享「民法 18 歲成年對學務輔導工作之影響」與侯主任

「服學課程的設計與反思」學務工作經驗分享外，並參觀關懷學生

宿舍、藝術中心及立夫中醫藥博物館等，獲益良多，謝謝中國醫藥

大學的熱情用心安排，也謝謝學務長夥伴們的參加與分享。 

三、 「全國大專校院四區學務中心委員聯席會議」已於 4 月 27 日至 28
日辦理完竣，司長率領各科長與四區委員齊聚一堂，分享學務議題，

感謝朝陽科技大學鼎力協助，好評不斷、順利圓滿。 

四、 年度「友善校園獎初選會議」已於 6 月 12 日辦理完竣，初選出下列

名單薦送教育部複選，中區有三名傑出人員獲教育部表揚。 

 獎項名稱 學  校 姓 名 備註 

ㄧ 傑出學輔主管 
中國醫藥大學 朱育秀  
朝陽科技大學 湯顯賀  

二 傑出學務人員 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陳秋如 獲教育部傑出學務人員 
逢甲大學 洪翠娥  
靜宜大學 黃杏青 獲教育部傑出學務人員 
中國醫藥大學 詹宛蒨  

三 傑出輔導人員 
逢甲大學 王秋蘋  
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陳懷戎  

四 傑出導師 
國立中興大學 強勇傑  
國立彰化師範大學 王朝興 獲教育部傑出導師 

五 卓越學校 廣亞學校財團法人育達科技大學 
六 特殊貢獻人員 （今年無學校薦送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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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初選未獲教育部表揚者，則列為中區卓越學校及中區傑出人員，將

於中區學務長會議時表揚，另傑出輔導人員由中區輔諮中心表揚。 

六、 年度「品德教育特色學校初審會議」已於 7 月 4 日辦理完竣，初

審出「中臺科技大學」及「國立雲林科技大學」2 校，函報教育部，

教育部近期將擇日辦理複選會議。。 

參、 議案討論： 

案  由：請討論 112 年度「中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」承辦學校與

活動主題等事宜。 
說  明： 

一、 112 年度「中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」訂於 112 年 11 月

17 日星期五舉行。 
二、 會中除了有學務議題專題演講及實務分享外，還有友善校園

中區卓越學校及傑出人員頒獎，以及學務中心工作小組委員

改選事宜，計畫草案如附件。 
三、 會議主題建請依教育部 112 年度「四區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

作協調聯絡中心計畫工作項目」擇一辦理，工作項目如下： 
（教育部年度政策重點：學生安全、自我傷害防治） 

(一) 學務深耕：人權教育、轉型正義教育、法治教育、生命教育、

品德教育、學生社團落實社會責任（USR）、學生

活動風險管理（活動意外、保險規劃）、強化導師

功能（含班級經營）、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。 
(二) 學生輔導：自我傷害防治、精神疾病學生處理。 
(三) 性別平等：跟蹤騷擾防治法、性別友善空間、迎新活動之性別

事件防治宣導、數位/網路性別暴力防治、情感教

育、親密關係暴力事件防治與受保護學生就學安

全計畫、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。 
(四) 校園安全：自我防護與保護、科技防衛、警監系統、門禁管理、

安全巡查、聯繫合作、緊急應變、其他校園安全防

護措施等。 
(五) 防制藥物濫用：強化防制學生藥物濫用三級輔導機制。 
(六) 校園霸凌防制：建構友善校園環境、偏差行為防制、資訊倫理

教育、校園霸凌防制意識、霸凌事件處理能力、

旁觀者正義宣導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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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七) 身心障礙學生權利：強化各項個別化支持服務、推動通用學習

設計、無障礙、合理調整及生涯轉銜輔導。 
(八) 國民法官制度宣導或新興學務議題等主題。 

決  議： 
一、 112 年度「中區大專校院全體學務長會議」於 112 年 11 月 17

日由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承辦。 
二、 活動主題聚焦於學生自我傷害防治、學生安全與諮商輔導人

力配置與運用等。 

肆、 臨時動議 (無) 

伍、 散會（下午 5 時 10 分） 


